附件2

北京市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
骨干教师申报表
（普通/农村专项）











姓    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
所在学校：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

申报学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年    月    日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


填表说明

1.本表为申报2020年北京市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用表。填写内容必须具体、真实、准确。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2.表中涉及时间、年限的计算，一律截至2020年6月30日。
3.表中部分字段填写说明：
“单位类型”填写：幼儿园、小学、九年一贯制、十二年一贯制、初中、高中、完中、其他、特殊教育、职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。
“单位性质”填写：公办、民办。
“任教学段”填写：学前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职业高中、中专等，任教多学段可就高。






	
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近期2寸
免冠彩照

	籍 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目
	
	

	健康状况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教 龄
	
	班主任年限
	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任职时间
	
	专技岗等级
	

	行政职务
	
	任职时间
	
	任教学段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、学位
	

	掌握何种外语及程度
	
	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务
	

	何年度被评为市级学带或骨干教师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类型
	
	单位性质
	

	通讯地址
及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何时
何地
曾获
何种
荣誉
称号
	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
	主 要 学 习 及 工 作 经 历
（从高中阶段填起，含学习、工作经历）

	自何年月
	至何年月
	在何校（何单位）学习或工作
	证明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
	近五年完成教育教学工作情况（按学期依次填写）

	起止年月
	何地何校
	任教班级
与学科
	每周总课时
	任何班班主任
	兼职情况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






	







	







	







	






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	近五年承担市、区级研究课（或承担幼儿园半日观摩活动）情况

	日期
	班级
	班级课程或内容名称
	研究目的
	听课范围（市、区）

	

















	
	
	
	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	近五年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情况

	科研课题、论文、论著
	发表时间
	刊物名称及刊号、出版单位、获奖级别
	本人承担部分

	
















	
	
	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	近 五 年 指 导 培 养 教 师 情 况

	起止时间
	指导何校何人或在何进修院校何班讲课
	指导项目或讲课题目
	成效

	
	
















	
	


以上信息经学校核对确认无误（学校加盖公章）
	主 要 事 迹

	（含政治思想表现、师德修养、教育教学特色与业绩、学术水平、作用发挥等，30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人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 在 单 位 推 荐 意 见
（主要包括推荐人选的师德、教育教学业务能力及水平等）

	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 教 委 推 荐 意 见

	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	北 京 市 评 审 委 员 会 评 审 意 见

	
经市评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            同志评为北京市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。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北 京 市 教 委 审 定 意 见

	


经审定，批准      同志为北京市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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